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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福建省第八届科普讲解大赛
等四项科普活动的工作提示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积极落实《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意见》和《“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要

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

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培养科普人才，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我

厅拟牵头举办福建省第八届科普讲解大赛、2024 年福建省科学

实验展演汇演活动、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图书评选活动、

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微视频评选活动等四项全省科普活动。

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科普讲解大赛

（一）参赛对象：参赛选手为福建省科普工作者和科学传

播爱好者，不限职业,年龄在 16 周岁（含）以上。鼓励广大科

技工作者参加比赛。

（二）预赛安排：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科技行

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科高校组

织本辖区、本系统（单位）的预赛。预赛应于 2024 年 9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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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举办。参赛选手需参加所在地区或系统（单位）组织的预

赛，经推荐方可参加决赛。推荐单位对参赛选手的科研诚信和

讲解内容进行审核。

（三）决赛安排

1.报名要求及时间：参加决赛选手填写《福建省第八届科

普讲解大赛报名表》（详见附件 1），由推荐单位于 9 月 6 日前

提交纸质及电子版报名材料（包含讲解内容 PPT、自我介绍视

频）。报名表承诺及授权栏须选手本人签字，如需代签，必须

提供选手本人的明确书面授权，不得私自代签，一经发现，取

消参赛资格。

2.参赛名额：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科技行政管

理部门可推荐不超过 2 名选手参赛；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闽

有关单位、本科高校可推荐 1 名参赛选手，其中福建省科学技

术协会、福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可推荐不

超过 2 名选手参赛。已获得往届 2 次福建省科普讲解大赛一等

奖的选手不再推荐参赛。禁止同一选手多渠道推荐报名参赛。

3.决赛奖项设置：（1）选手奖项:设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和优秀奖。根据参赛总人数的适当比例设置获奖人数，并

对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选手给予一定的创作补助。（2）组织奖

项:比赛设优秀组织奖。奖励本次大赛的预赛优秀组织单位。

参评优秀组织奖的单位需于 9 月 6 日前提交预赛组织视频（原

版视频及 2 分钟剪辑版）、新闻报道原稿及截图、活动现场照

片（5 张）等相关材料作为参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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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决赛议程：

（1）第一场：福建省第八届科普讲解大赛。比赛内容分

自主命题讲解和科技常识问答两个环节。参赛选手自主拟定讲

解题目。比赛时使用普通话。自主命题讲解主题内容以《中国

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为主，且必

须包含自然科学和技术知识。自主命题讲解时间为 4 分钟，由

选手自行确定一个科普内容进行讲解。讲解时，选手须借助多

媒体等多种手段辅助，丰富舞台效果。科技常识问答每题限时

10 秒，主要考察选手的科技素养与知识水平，由选手随机从《中

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题库中抽取 2 道题目进行回答。

（2）第二场：全国科普讲解大赛选手选拔赛。已事先通

过其他渠道获得当年度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参赛资格的选手不

再参加选拔赛。比赛内容为随机命题讲解，时间 2分钟，考核

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和对相关问题的个人见解。题目从全国科

普讲解大赛随机命题库或《科技日报》年度国际、国内十大科

技新闻中选取，内容由主办方在赛前公布，供选手提前做好准

备。

（3）比赛要求：比赛由选手抽签确定上场顺序，配带号

码牌上场。如选手未按时签到并抽签，视为自动弃权。选手出

场时，播放 20秒自我介绍视频，该环节不作为比赛评分内容，

视频由选手准备。选手出场后不再进行自我介绍，直接开始计

时依次进行自主命题讲解和科技常识问答。讲解 PPT（可配有

背景音乐）须为WPS、Office2010等通用版本，画面比例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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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第一页无动作无声音（用于后台画面准备），选手自行操作

到第二页开始声音和动作效果。PPT中若插入视频请使用MP4

格式。讲解全过程使用视频的，也须将视频插入 PPT播放，大

小不超过 500M。20秒自我介绍视频统一采用MP4等通用编码

格式，画面比例 16:9，全高清 1920*1080，文件不大于 100M。

二、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

（一）参赛对象：参赛代表队选手为福建省科普工作者和

科学传播爱好者，不限职业,年龄在 18 周岁（含）以上。鼓励

广大科技工作者参加比赛。每组代表队不超过 6 名，安排其中

1 名为队长，负责参赛相关事宜。

（二）预赛安排：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科技行

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科高校负

责组织本辖区、本系统（单位）预赛。预赛应于 2024 年 9 月 6

日前举办。参赛代表队需参加所在地区或系统（单位）组织的

预赛，经相关主管部门推荐方可参加决赛。推荐单位对参赛代

表队选手的科研诚信和展演内容进行审核。

（三）决赛安排

1.报名要求及时间：参加决赛代表队填写《2024 年福建省

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报名表》（详见附件 2），由推荐单位

于 9月 6日前提交纸质及电子版报名材料（包含展演视频样片、

展演所需 PPT、代表队介绍视频）。报名表承诺及授权栏须代

表队选手本人签字，如需代签，必须提供本人的明确书面授权，

不得私自代签，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2.参赛名额：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科技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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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科高校可推荐

不超过 3组参赛代表队，同一代表队禁止多渠道推荐报名参赛，

同一选手不得代表多支代表队参赛。

3.决赛奖项设置：（1）团队奖项:设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和优秀奖。根据参赛代表队总数的适当比例设置获奖数量，

并对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代表队给予一定的创作补助。（2）

组织奖项:比赛设优秀组织奖。奖励本次大赛的预赛优秀组织

单位。参评优秀组织奖的单位需于 9 月 6 日前提交预赛组织视

频（原版视频及 2 分钟剪辑版）、新闻报道原稿及截图、活动

现场照片（5 张）等相关材料作为参评依据。

4.决赛议程

（1）比赛内容分自选实验展演和评委问答两个环节。参

赛代表队自行确定实验内容。展演时使用普通话。自选实验内

容由代表队自行确定并限时 6 分钟内演示，自选实验限定在物

理、化学、生物等自然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可以是独自一人

或多人演示，展演具体形式不限，但内容核心要传播科学思想、

科学知识或传授科学方法。自选实验所需器材、材料由代表队

自行准备（《道路客运车辆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

中规定的除外）。评委问答限时 2 分钟，由评委就代表队的自

选实验或科学素质进行随机提问，该环节主要考核选手的科学

素养和应变能力。

（2）比赛要求：比赛由代表队抽签确定上场顺序。如代

表队未按时签到并抽签，视为自动弃权。出场时，播放 20 秒

代表队介绍视频，该环节不作为评分内容，视频由代表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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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出场后不再进行自我介绍，直接开始计时依次进行自选

实验和评委问答。提供的 PPT（可配有背景音乐）须为 WPS、

Office2010 以上通用版本，画面比例 16:9，文件大小不超过

40M，PPT 中若插入视频请使用 MP4 格式。PPT 第一页无动作无

声音（用于后台画面准备），选手自行操作到第二页开始声音

和动作效果。展演全过程使用视频的，也须将视频插入 PPT 播

放，大小不超过 500M。代表队介绍视频统一采用 MP4 等通用编

码格式，画面比例 16:9，全高清 1920*1080，文件大小不超过

100M。

三、优秀科普图书评选

（一）作品要求：参选科普作品应为 2021 年 1月 1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正式出版发行图书（含译著和再版图书，且

未被科技部确定为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以及未被省科技厅确定

为福建省优秀科普图书），推荐前需进行审核，并符合以下基

本要求：1.作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

2.具备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

扬科学精神的内涵；3.富有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通俗性、

趣味性；4.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图文并茂，公众喜闻乐见；

5.具有原创性；6.丛书应为完成全部出版的成套作品，不接受

丛书中的单册或部分作品；7.学术著作、教科书、教辅书、图

片或摄影集不属于评选范围；8.作品语言文字应为简体中文；

9.不存在作品署名等知识产权或其他方面的纠纷。

（二）申报主体：参选作品的申报主体应为图书封面署名

的作者，且在福建居住或工作的个人，或者是在福建省内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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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如是多个作者

（个人/单位）共同编著，须指定其中一位主要作者（个人/单

位）进行申报，其他作者签字（或单位盖章）确认。如需代签，

必须获得委托人的明确书面授权，不得私自代签，一经发现，

取消评选资格。若图书封面署名是笔名或曾用名（个人/单位），

须主动提供证明材料。

（三）推荐形式与时间：各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

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

科高校及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自行组织作品初选，并推

荐优秀科普图书不超过 3 部，如推荐 2 部及以上的，需将推荐

作品排序。推荐单位对推荐作品的内容和创作人员科研诚信进

行审核。同一作品禁止多渠道推荐。推荐截止期限：2024 年 8

月 20 日。

（四）奖项设置：1.作品奖项: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和优秀奖。根据推荐作品总数的适当比例设置获奖作品数量，

并对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作品给予一定的创作补助，统一发放

至申报主体。2.组织奖项:设优秀组织奖。奖励本次活动优秀

组织单位，在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作品推荐单位中产生。参评

优秀组织奖的单位需于 8 月 20 日前提交组织作品初评的现场

照片（5 张）、参加初评的作品名单和作品封面照片及推荐汇

总表（附件 1）等相关材料作为参评依据。

（五）资料提交：1.《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图书推荐汇

总表》（附件 3）和《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图书报名表》（附

件 4）纸质及盖章扫描件。（二）作品一式 7 份（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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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不退还，请自留备份。

四、优秀科普微视频评选

（一）作品要求：

1.时间：参选作品应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间完成并播出过的原创微视频作品。时长为 2～5 分钟。

2.内容：围绕普及科技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

法，弘扬科学精神；繁荣科普创作，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并

符合以下要求：（1）作品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

国家关于互联网作品及其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2）内容短

而精，兼具科学性、知识性、通俗性、艺术性、趣味性；（3）

作品应在 2023 年 1 月 1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省级、

省会城市电视台，国内主流网络平台，主要科技、科普类网站，

具有广泛影响的专业网站播出过，并提供原视频播放网址；（4）

作者承诺参选作品创意及素材的原创性，保证对提交作品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若发现抄袭，取消评选资格；（5）视频中的

文字语言应为简体中文，配音和解说使用普通话，配中文字幕；

（6）视频应由片头、正片、片尾三部分构成，片头名称应与

申报名称一致，片尾应体现主创人员、制作单位、版权单位等

制作信息。

3.形式、格式：（1）作品形式为纪录短片、DV 短片、视

频剪辑、动画、动漫等；（2）可通过 PC、手机、相机、摄像

头、DV、DC、MP4 等多种视频终端摄录；（3）格式须为 MP4 格

式，画幅比例 16:9，分辨率 1080p 以上，单个视频大小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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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兆之间。

（二）申报主体：参选作品的申报主体应为在福建居住或

工作的个人，或者是在福建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如是多个作者（个人/单位）共同参与

创作，须由第一作者（个人/单位）进行申报，其他作者签字

（或单位盖章）确认。如需代签，必须获得委托人的明确书面

授权，不得私自代签，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若遇作者名

字变更（个人/单位），须主动提供证明材料。

（三）推荐形式与时间：1.各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

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

科高校及省级学会（协会、研究会）自行组织作品初选，并推

荐优秀科普微视频不超过 3 部，如推荐 2 部及以上的，需将推

荐作品排序。2.推荐的微视频作品中，只能由第一作者提交（限

1 部）；多个单位共同参与制作同一部科普微视频，只能由第

一制作单位提交（限 1 部）。3.推荐单位对推荐作品的内容和

创作人员的科研诚信进行审核。4.同一作品禁止多渠道推荐。

系列科普微视频只能选择一部报名，禁止系列作品分别通过不

同渠道报名。5.主办方拥有对所投稿作品的播放权。6.推荐截

止期限：2024 年 8 月 20 日。

（四）奖项设置：1.作品奖项: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和优秀奖。根据推荐作品总数的适当比例设置获奖作品数量，

并对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作品给予一定的创作补助，统一发放

至申报主体。2.组织奖项:设优秀组织奖。奖励本次活动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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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单位，在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作品推荐单位中产生。参评

优秀组织奖的单位需于 8 月 20 日前提交组织作品初评的现场

照片（5 张）、参加初评的作品名单和作品片头截图及推荐汇

总表（附件 1）等相关材料作为参评依据。

（五）资料提交：1.《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微视频推荐

汇总表》（附件 5）和《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微视频报名表》

（附件 6）电子版、纸质及盖章扫描件；2.微视频文件电子版。

五、其他事项

（一）根据科技部有关全国活动的分配名额，推荐排名前

若干名的选手（代表队/作品）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活动。已

事先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参加当年度全国活动资格的选手（代表

队/作品）不再参加福建省推荐；已获得代表福建省参加当年

度全国活动的选手（代表队/作品），不得再通过其他渠道推荐。

在全国活动报名时间截止前，如获得推荐的选手（代表队/作

品）无法参加，将依序递补。

（二）以上四项科普活动均不收取任何费用。涉及参赛的

食宿、交通和制作参赛视频、道具等费用自理。

（三）以上四项科普活动电子版材料发送至 kepumail@kj

t.fujian.gov.cn，纸质材料寄送至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7 号 4 楼项目部）。

（四）本提示供省内各地各单位参考，请抓紧开展有关科

普活动的预赛或征集拟推荐科普作品。后续我厅将牵头正式印

发四项科普活动的通知。

六、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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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中心

联系人：魏垚静、黄滢锋

电 话：0591-87871764、878534529

邮 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科技人才处

联系人：林海清、周到

电 话：0591-87862505、87833900

附件：1.福建省第八届科普讲解大赛报名表

2.2024 年福建省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报名表

3.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图书推荐汇总表

4.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图书报名表

5.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微视频推荐汇总表

6.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微视频报名表

mailto:kepumail@kjt.fuji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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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福建省第八届科普讲解大赛报名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联系电话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文化程度

联系地址

讲解主题

讲解内容

介绍

（简单介绍讲解内容，限 200字）

承诺及授权

本人保证对所提供的各种参赛资料享有完全知识产权，不存在侵害

第三方权益的情形。如果第三方主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本人将自行负

责解决纠纷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承担赔偿金、诉讼费、

律师费等所有损失和费用。

本人同意并授权大赛主办方对参赛内容中所包含（但不限于）所有

文本、图片、图形、音频和视频资料等内容和形式无偿进行摘要、汇编、

出版、发行及无偿利用上述内容用于公益宣传。

本人同意上述摘要、汇编及公益宣传资料的著作权属于大赛主办方，

并授权在今后开展科普活动中无偿使用。

签名：

年 月 日

是否已通过其他

渠道获得参加当

年度全国科普讲

解大赛资格

是，推荐单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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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

单位

意见

经审查，由 （推荐单位）推荐的 选手无科研

诚信问题，讲解内容无导向性及科学性错误。

同意推荐参赛。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承诺及授权栏须选手本人签字，如需代签，必须提供选手本人的明确书面授权，

不得私自代签，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2.请于2024年 9月 6日前将此表电子版、扫描件、讲解内容 PPT 及自我介绍视

频发送至邮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并将原件邮寄至福建省对外科技交流

中心（地址：福州市湖东路7号 4楼，邮编：350003）。

3.推荐单位必须是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

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科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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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福建省科学实验展演汇演活动报名表
推荐单位： 序号：

代表队名称

代表队队长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学历

联系电话

（手机）
邮箱

联系地址

实验名称

团队成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手机）
邮箱

实验内容

介绍

（简单介绍实验内容，限 200 字）

是否已通过

其他渠道获

得参加当年

度全国科学

实验展演汇

演资格

是，推荐单位:

是，选手姓名: （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参加当年度全

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资格的代表队选手）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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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及授权

本代表队（单位）保证对所提供的各种参赛资料享有完全知识产权，

不存在侵害第三方权益的情形。如果第三方主张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本

代表队（单位）将自行负责解决纠纷并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

于承担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等所有损失和费用。

本代表队（单位）同意并授权大赛主办方对参赛内容中所包含（但

不限于）所有文本、图片、图形、音频和视频资料等内容和形式无偿进

行摘要、汇编、出版、发行及无偿利用上述内容用于公益宣传。

本代表队（单位）同意上述摘要、汇编及公益宣传资料的著作权属

于大赛主办方，并授权在今后开展科普活动中无偿使用。

本代表队（单位）同意 担任队长，由其负责相关

参赛事宜。

若获得奖项，同意与奖项相对应的补助发放方案

方案 1：发放给代表队队长，由队长进行分配；

方案 2：发放给代表队所在单位，由单位进行分配。

签名（代表队选手）：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经审查，由 （推荐单位）推荐的 代表队

科学实验展演内容无导向性及科学性错误，选手无科研诚信问题。

同意推荐。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实验所需的服装、道具、多媒体等由代表队自备。

上报此报名表，视为代表队已阅读有关规则，承诺遵守有关规定，并且

服从主办方的最终决定，个人资料填报真实、准确无误。

备注：

1.承诺及授权栏须代表队选手本人签字，如需代签，必须提供本人的明确书面授

权，不得私自代签，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2.请于2024 年 9月 6日前将此表电子版、扫描件、展演视频样片、展演所需 PPT、

代表队介绍视频发送至邮箱kepumail@kjt.fujian.gov.cn，并将原件邮寄至福建省

对外科技交流中心（地址：福州市湖东路7号 4楼，邮编：350003）。

3.推荐单位必须是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的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省直有关

部门、中央驻闽有关单位、本科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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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图书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

顺序
书名（册数） 作者/译者 出版社 备注

1

2

3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1.书名、作者/译者、出版社等信息务必与作品封面、扉页、版

权页印制字样保持一致。

2.本表加盖公章的原件与实物作品一并邮寄。

3.邮件寄件人须为推荐单位明确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不受理

其他人寄送的材料。

4.推荐作品数量超过控制数时，按推荐顺序取相应数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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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图书报名表
推荐单位： 序号：

申报主体信息

申报主体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图书信息

名 称

ISBN编号

图书类别
（请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

法》填写，详见表后注释）

发行量

（万册）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丛书出版时间以完结图书

的出版时间为准）

作者/译者 （请与作品封面上的作者名称保持一致）

主要受众人群

（可多选）

□儿童 □青少年

□从事农业科技研发及农业生产人员

□城镇从业人员中有此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

□城镇从业人员中无此专业知识背景人员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老年人

□不限人群

其他（请注明： ）

册数

定价

（元）

作者/译者简介 （限 300字以内）

作品的科普价

值及科普特点
（限 500字以内）

获得奖励情况 （附获奖复印件）

是否已通过其

他渠道获得参

加当年度全国

科普作品推荐

资格

是，推荐单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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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承诺

参加活动前，请您务必仔细阅读并确认同意以下内容，一经确认参赛，

主办方将默认为您已知并同意以下内容：

1.参加本活动的作品为本人（本单位）作品，本人（本单位）拥有著

作权和署名权。若作品在使用中其著作权存在争议，主办单位不承担因作

品侵犯他人（或单位）的权利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且有权取消相关作品入

选资格；

2.本人（本单位）同意由 作为

《 》作品申报主体，由其负责所有申报程序，

若作品经评选、公示无异议后，获得奖项，该作品的创作补助

也一并发放给申报主体。

3.主办方有权将该作品的封面、作品介绍及部分图书内容，用于展示、

宣传、活动等公益用途；

4.参加本活动的作品一经提交，将视为本人（本单位）同意并自愿遵

守活动相关规定。

*多位作者（个人/单位）共同编著，则指定其中一位主要作者（个人/

单位）作为申报主体，所有作者（个人/单位）均需在该栏签字或盖章确认，

否则视作无效报名。如需代签，必须获得委托人的明确书面授权，不得私

自代签，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

*若图书封面署名是笔名或曾用名，须提供与有效身份证件一致的身份

证明材料。

姓名（签字，签字需手写）：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经审查，《 》作品无导向性及科学性错误，创

作人员无科研诚信问题。同意推荐。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B哲学、宗教；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法律；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

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N自然科学总论；O
数理科学和化学；P天文学、地球科学；Q生物科学；R医药、卫生；S农业科学；

T工业技术；U交通运输；V航空、航天；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Z综合性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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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微视频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推荐

顺序
作品名称

主创人员

（或单位）
播出时间

播出平台及

网址

1

2

3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注：片头名称务必与申报名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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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4 年福建省优秀科普微视频报名表
推荐单位： 序号：

申报主体信息

申报主体

联系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微视频信息

名 称

类 别

（专业领域）

播出时

间
主创人员（或单位）

（注明人员工作或

学习单位及职务）

播出平台及网址 （附：平台播放截图，需包含平台名称、具体播放时间、播放时长）

内容简介
（100 字以内）

主要创新点
（100 字以内）

传播效果（注明点

击量等）

（100 字以内）

科学审核

（专业领域副高级

职称及以上人员）

（100 字以内）

姓名（签字）：

工作单位及职务（或职称）：

年 月 日

是否已通过其他渠

道获得推荐或自荐

参加当年度全国科

普作品推荐资格

是，推荐单位:

是，自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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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承诺

参加活动前，请您务必仔细阅读并确认同意以下内容，一经确认参赛，

主办方将默认为您已知并同意以下内容：

1.对所提交的微视频作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同意在中国科普网、中

国科普博览、微信、抖音、人民视频等媒体平台上进行公益展播。如在评

选期间出现任何纠纷，将由本人（本单位）承担后果。

2.本人（本单位）同意由 作

为视频： 申报主体，由其负责所有申报程序，

若作品经评选、公示无异议后，获得奖项，该作品的创作补助也一并发放

给申报主体。

3.主办方拥有对所提交作品的播放权，用于展示、宣传、活动等公益

用途。

4.参加本活动的作品一经提交，将视为本人（本单位）同意并自愿遵

守活动相关规定。

*多个作者（个人/单位）共同参与创作，须由第一作者（个人/单位）

作为申报主体，所有作者（个人/单位）均需在该栏签字或盖章确认，否则

视作无效报名。如需代签，必须获得委托人的明确书面授权，不得私自代

签，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

*若遇作者名字变更，须提供与有效身份证件一致的身份证明材料；若

遇单位更名，须提供更名材料。

姓名（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签字需手写）

推荐单位

经审查，《 》作品无导向性及科学性错误，创

作人员无科研诚信问题。同意推荐。

推荐单位章：

年 月 日


